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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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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；  

（三） 公司订立重要合同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、负债、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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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九） 公司变更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；  

（二十） 公司因前期已披露的信息存在差错、未按规定披露或者虚假记载，被 

有关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经董事会决定进行更正；  

（二十一）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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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衍生品种的交易产生重大影响时，公司应当及时向相关各方了解真实情况，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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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各主管部门或分、子公司应在获悉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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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秘书及时将收到的文件向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报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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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发现问题的，应当及时改正，并在年度董事会报告中披露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

理制度执行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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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公开信息予以严格保密，不得在该等信息公开披露之前向第三人披露。 

第六十条 公司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得滥用其股东权利，支配地位、不得要

求公司向其提供内幕信息。 

第六十一条 公司向有保密义务的机构或个人提供非公开重大信息前，应核实

是否必要，并与对方签订保密协议。  

第六十二条 前款所称的机构或个人包括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融资方、为公司

提供服务的会计师、律师、券商、资产评估公司等。  

第六十三条 公司不得在其内部刊物或内部网络上刊登非公开重大信息。 

第六十四条 公司在接受调研、采访等活动时，应使 閁调烟实提供司瑶司等。  

第六 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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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八条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在买卖公司股份及其衍生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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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的，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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